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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 

 

聖經中從未提及：「要愛你的兒女」，卻反覆強調說：「你們要孝敬父

母！」因爲父子之間的愛，就如「水往下流」一般自然，若要反過來逆流而

上，則需加上努力才能達成。其實，大多數人仍願努力地「孝敬父母」，但

卻常常發現自己力不從心，或遇到種種矛盾。聖經的教導是說，叫我們「在

主裏，孝敬父母」，問題是不懂如何「在主裏，孝敬父母」。「孝敬父母」，

並不只能成爲「義務」，乃是要成爲「蒙福和享受」！當我們從「不可分離

的關係和共同基業」的眼光，來瞭解「孝敬父母」時，才更徹底、也更享受

「裏面所隱藏的無限祝福」！父母是我們「生命的家鄉」，無論是正面或負

面，給我們生命最大影響的，便是「父母」了。每個人心目中，對父母都有

各種的「愛與恨」。所以若有些誤解，尚未得醫治、未經整理的話，便會帶

給我許多「負面影響」；但若在基督裏，重新得著醫治的話，則對我一生與

後代，將帶來許多「正面影響」！ 

 

 

讀經：弗6：1-3 

「你們作兒女的，要在主裡聽從父母，這是理所當然的。要孝敬父母，使

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 

 

1.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

命 

 

 1）神的話，非常強調「孝敬父母帶來的祝福」和「不孝敬父母帶來的咒詛」： 

    孝敬則得福：「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

得以長久。」〈出20：12〉。 

    父母與兒女的生命、基業，彼此間有著非常密切的關係，如被揀選的支

派：由塞特，經挪亞、亞伯拉罕、以撒、雅各、至十二支派；相反的，如：

該隱的後裔、含的後裔、羅得的後裔、掃羅的後裔…等等，其後代均不得再

蒙恩。 

    路得一生孝敬拿俄米，所蒙受的祝福：「路得說：『不要催我回去不跟

隨你，你往那裡去，我也往那裡去，你在那裡住宿，我也在那裡住宿，你的

國就是我的國，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那裡死，我也在那裡死，也葬在那

裡，除非死能使你我相離，不然，願耶和華重重地降罰與我。』」〈得1：

16-17〉。「波阿斯回答說：『自從你丈夫死後，凡你向婆婆所行的，並你離

開父母和本地，到素不認識的民中，這些事人全都告訴我了。願耶和華照你

所行的賞賜你，你來投靠耶和華以色列神的翅膀下，願你滿得他的賞賜。』」

〈得2：11-12〉，完全失敗的外邦女子「路得」成爲「大衛、耶穌基督」的

祖母。 

 

    不孝則受咒詛：「咒罵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出21：17〉，「人

若有頑梗悖逆的兒子，不聽從父母的話，他們雖懲治他，他仍不聽從。父母

就要抓住他，將他帶到本地的城門，本城的長老那裡，對長老說，我們這兒

子頑梗悖逆，不聽從我們的話，是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衆人就要用石頭將

他打死，這樣就把那惡從你們中間除掉，以色列衆人都要聽見害怕。」〈申

21：18-21〉。 

聖經中挪亞的二兒子「含」與他的後裔便是一例。對父母的認識與對待

父母的態度，就顯明他對自己的認識和他的人格和品德。不能孝敬「生育自

己的父母」之人，絶不能愛他人或尊敬長輩，更不能孝敬「看不見的永生之

父」！輕看父母的，其實已經輕蔑自己的生命，他帶著此「輕蔑自己」的生

命，人生絶對無法成功，也必造成許多人際關係上的問題，因爲他不能尊重

生命！歷史上，從未出現一位不孝敬父母者，能獲衆人的尊重而成功的，他

的兒女和後裔，必定會一樣地對待他！ 

 

 2）許多對父母的誤解（不合乎真理、不符事實），或不懂得如何孝敬父母： 

 崇拜父母（父母的教訓、遺囑，勝過神的教訓）； 輕看父母（老化、

外貌、無知、貧窮、人格、作法）等於是看淸自己； 對離世的父母（想念、

忘記、內疚、後悔、惡夢）； 有關屬靈遺傳（甚麽都與父母留下的屬靈問

題產生聯想、或心裏時常受控告，這都已在與基督同死同復活時完全成為新

造的了）； 埋怨父母（受傷）（背景、成長過程上的受傷、偏待、不留遺



産、與別人的父母比較）； 力不從心（藉口、合理化，孝敬不需許多時間、

金錢，父母要的是愛心、親近；在任何條件下，只願意祈求智慧就能得）；

 只助屬肉需要； 與公婆、岳父母間的掙扎（帶來許多夫婦、後代的問題）；

 兄弟間互推責任（原本因父母、兄弟所得的祝福，反成爲咒詛）； 阻止孫

子女孝敬（失去許多從祖父母來的恩典）。 

 

 3）若不重新在耶穌基督裏「除去誤解而正確地調整」，就對自己、兒女、

後裔帶來許多負面影響；若在基督裏，對「孝敬父母」得著「正確的答案」，

就能得著「蒙福的人生」，兒女、後裔也蒙受百倍福份： 

如李牧師的見證：將自己生命與父母、兒女的關係，在基督裏重新整理

後，得著百倍的確信、見證、感恩與盼望！我的父母與祖先，雖然已先後離

世，但今日仍然活在我生命裏，若我能多蒙受神的恩典而榮神益人建國，那

就是所謂的光宗耀祖了。神將我生為「韓國的血統」，生命原扎根、成長於

韓國人半萬年「野橄欖」〈羅11：16-24〉的根基上；後來透過耶穌基督的福

音，將我這野橄欖枝子，接於以色列「真橄欖」樹上，而得取以色列所擁有

天上、地上、永遠的福份；然後再將那「生長於韓國民族、文化、歷史背景」

和「以色列團契裏所蒙受的屬靈恩典」，連結於華人這五千年歷史，並是二

十一世紀的主角民族裏，與華人聖民一同享受福音的好處，並發揚光大！我

這生命與華人聯絡合式的過程裏，我在生長中所經歷「戰爭國家、貧窮國家、

混亂國家、拜偶像、拜祖宗、儒家文化」等的「負面因素」，和在「從七十

年代開始迅速發展的韓國教會的恩典」裏所蒙受「正面因素」，都帶來非常

獨特的作用！我在華人中，「重生、成聖、培養人、建立教會、大陸、世界

福音化」的事工裏，都成爲「不可缺少的關鍵因素」了！因此，我的眼光，

不應繼續留在「已離世的祖先和父母的生命，蒙恩得救了沒有？（已成過去

式，不能再重來了）」，「爲何基督福音此時才來到？」等等超過我能力之

事；我更應關注：因神在我祖先、父母所定的恩典和時間表，今日我能得著

這永遠蒙恩的生命，我要將那「神透過祖先、父母賜給我的一切靈魂體條件

和生命聯絡網」，和「透過耶穌基督賜給我的新生命、無限恩典」努力發揚

光大！ 

 

 

2. 在耶穌基督福音裏，得著「孝敬父母」的原理 

重生後，凡事皆應在基督福音裏重新整理。「孝敬父母」方面也理當如

此，因爲世人所謂的「孝敬父母」和基督裡的「孝敬父母」是有著極大的差

異！ 

 

 1）主耶穌親自做到「對天父、對肉身父母最完全的孝敬」，留給我們最完

美的榜樣： 

    因此，天父最喜悅祂：「從天上有聲音說，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太3：17〉；順從天父以致於死：「我父阿，你若可行，求你叫這杯離開

我，然而不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太26：39〉；祂對肉身的

父母，亦按真理（事實）做到最完美的孝敬：「他就同他們下去，回到拿撒

勒，並且順從他們，他母親把這一切的事都存在心裡。耶穌的智慧和身量，

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路2：51〉；在十字架上，斷氣的

臨終，也將母親交託給使徒約翰：「耶穌見母親和他所愛的那門徒站在旁邊，

就對他母親說，母親，看你的兒子。又對那門徒說，看你的母親。從此那門

徒就接他到自己家裡去了。」〈約19：26-27〉。 

 

 2）若要真正「在主裏孝敬父母」，便要明白：耶穌基督的福音和教導所指

的「孝敬父母」： 

   生命的根源：「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懷孕，生了該隱，便說，

耶和華使我得了一個男子。」〈創4：1〉。我的肉身、靈魂、性格、條件與

一切關係，都從父母而來（兄弟、親族、鄰居）〈創5章，11章，太1章的家

譜〉；因此，輕看父母的，便是輕看自己，咒罵自己生命源頭的，不能得著

祝福：「虐待父親，攆出母親的，是貽羞致辱之子！」〈箴19：26〉。  

    不僅出生時，在整個成長的過程中，父母爲我所安排的環境、慈愛、管

教、聲音、表情、生活方法，都刻印在我生命裏！更重要的，是當我與父母

的生命，連結於神的計劃、恩典時，能看見神奇妙的作爲和恩典！大衛看見：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

深處被聯絡，那時，我的形體並不向你隱藏。我未成形的體質，你的眼早已

看見了，你所定的日子，我尙未度一日，你都寫在你的冊上了。」〈詩139：

13-16〉。 



   因此，「孝敬父母」的動機，應從「神所安排不可分離的關係和福份」

出發！ 

     

   神愛的顯現：「因爲愛是從神來的。」〈約壹4：7〉。神不但藉著父母

生了我，將祂對我的愛，放在父母心中，使我在父母的愛中成長。在世人中，

沒有比父母的慈愛更大的愛，雖有程度上的差異，但今日我能活在世上，都

是蒙父母的愛所得。人在尙未生養自己兒女之前，絕無法完全瞭解父母對我

的愛。在兒女成長的過程裏，透過我對兒女的眼光與心腸，才能明白父母對

我的大愛。更重要的是：不管我生長過程裏，蒙受父母之愛的程度如何，今

已發現「我生命今日的蒙恩蒙愛，都是神藉著我父母所安排的」。因此，必

要發現那在父母之愛背後，神永遠無限大愛的同時，我們要多恢復對父母的

愛。 

   因此，在「孝敬父母」上，最重要的就是「親愛、親密、親交」！ 

 

   祝福的來源：「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

得以長久。」〈出20：12〉；挪亞對兒子閃、亞弗的祝福〈創9：26-27〉；

亞伯拉罕對以撒的祝福〈創25：5〉；以撒對雅各的祝福〈創27：1-28：9〉；

雅各對約瑟的祝福〈創48：1-22〉。父母一生所累積的基業和福份，留給兒

女和後代，神賜給父母「能祝福兒女的權柄」。凡蒙受「父母養育過程中直

到離世之前的祝福」之人，是有福的。若聖徒在基督裏得了「在主裏孝敬父

母」的原理而盡孝道，則必蒙受「靈、魂、體、夫婦、兒女、人際、財物、

基業」上的福份！已得了福音所謂「萬事皆互相效力」的聖徒，則連從父母

而來之「負面因素」，也可化爲祝福！ 

 

   暫時的角色：「不要稱呼地上的人爲父，因爲只有一位是你們的父，就

是在天上的父。」〈太23：9〉；「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太

12：48〉；「愛父母過於愛我的，不配作我的門徒。」〈太：10：37〉。父

母與我在地上的關係僅是暫時的，我們永遠的父只有一位，就是天父上帝。

在地上日子，神暫時安排夫婦、父子、兄弟的關係與角色，使每人藉此關係，

得「夫婦、父母、兄弟的心」，也擔任那職分、角色、使命，來認識父神與

我、主與我的關係，也得取奬賞和冠冕！ 

    因此，我們地上剩下的日子，不應受已離世的父母之「負面影響」（崇

拜他們、難過、內疚、後悔等）！更應愛惜光陰，在剩下日子裏，多榮神益

人建國而發揚光大父母留給我的生命！主對那些懇求祂：「主阿，容我先回

去埋葬我的父親」的門徒，說：「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你跟從我罷。」

〈太：8：22〉的理由，便是要教導我們這永遠的事實！ 

另一方面，因此我們更應珍惜還活著的父母，盡心盡力「孝敬」，並要

努力「爲父母的蒙恩得救」代禱！  

 

   亞當的後裔：「死既是因一人而來，死人復活也是因一人而來。在亞當

裡衆人都死了，照樣，在基督裡衆人也都要復活。」〈林前15：21-22〉；「我

是在罪孼裡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了罪。」〈詩51：5〉；「沒

有義人，連一個也沒有。」〈羅3：10〉；「因爲世人都犯了罪，虧缺了神

的榮耀。」〈羅3：23〉。父母並非完全的，也是生來就有罪，隨從今世的

風俗，順服邪靈的首領，放縱肉體的情慾之下生活的！ 

   父母不能成爲「崇拜的對象」，他們的教訓、遺言，必要經過「基督福

音的教導」，重新被調整！父母也不是「完全的」，乃是我們要「代禱、傳

福音、祝福的對象」！因此不可因他們「惡劣的條件」而輕看他們，也不可

因他們的有些「言語、作爲而受傷、埋怨」，他們原是「要蒙憐憫、蒙遮蓋、

蒙得救」的生命！要多憐憫、包容、祝福、期待與等候他們！ 

 

 3）將上述「五個原理」應用在我和父母的獨特條件時，就能得著「應該多

恢復、更新的內容」： 

凡已蒙受福音之光的聖徒，必多少都有「與父母關係上」得醫治而享受

父子之恩！但在主裏，通過一次正式整理「主所安排獨特孝敬父母的原理」

之後，必將蒙受極大的恩典！ 

 

3. 如何實際地「孝敬父母」？ 

 

 1）每個人的情況皆不同，但先要抓住「最要緊的共同原則」： 

並非爲著蒙福而義務性的「孝敬父母」，先最要緊的是： 親愛父母； 向

父母感恩； 使父母喜樂； 使父母有永遠盼望。 



   

 2）在不同情況裏，要最關注的內容： 

（1）雙親已逝世： 感恩； 交託主； 用父母遺留於我的生命，光榮父母；

 爲手足代禱； 在主裏養育蒙恩的後裔。 

 

  （2）雙親仍健在： 信主的父母-- 能用整本聖經的應許來祝福父母/ 也勸

他們在剩下日子裏，天天擧手爲兒女、後代祝福禱告  尙未信主的父母-- 爲

他們蒙恩得救代禱（對父母的傳福音法，就是因藉著父母生命所得的神恩而

感謝的） 多感謝，愛裏關懷，使他們得永遠盼望  兄弟和睦，一同孝敬父

母  帶著孫子孫女一同孝敬父母 

 

  （3）鰥（寡）居： 爲其多蒙恩而以神、肢體、禱告、事奉爲中心生活代

禱； 任其選擇「最喜愛之住處」； 加倍關懷照顧：與手足、兒孫一同關懷；

 若願再婚，經禱告後，全力支持。 

 

  （4）公婆或岳父母： 加倍關懷配偶之父母； 多支持配偶對他們的孝敬；

 與姻親和睦相處。 

 

 3）莫任憑矛盾或掙扎持續，應盡心盡意、邊做邊學，越來越「親蜜、相愛、

喜樂」才對： 

    目前無論處於何種惡劣狀態，主絶對有充分的能力能醫治、恢復、祝福！

最重要的，就是從現在開始爲此禱告。主最關注的永遠是「現在與未來」！

無人能一下子便達到完美的境界，只要繼續帶著學習的心，實際地行出來

時，會發現越來越接近完美！ 

 

 

結語： 

奉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之名，祝福各位：加倍喜悅各位「生命根源之父

母」，而能做到「生養衆多，發展父母所留的生命」之孝敬；多發現「神的

愛如何藉著父母顯現」，而做到「享受父母的愛，也分享給配偶、兒女、兄

弟姐妹」的孝敬；多看重「萬福來源的父母」，而能做到「領受、發展、傳

授父母所留的福份」的孝敬；多認淸「暫時的父母」，而能做到「靠著永遠

天父的恩典，孝敬他們、祝福他們」的孝敬；多憐憫、包容「亞當後裔的父

母」，而能做到「一生爲他們的蒙恩得救，多得賞賜而代禱，幫助他們，祝

福他們」的孝敬，阿們！  

 

本週禱告題目（09. 05. 10~）： 

1）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在我心

裏，還有沒有些「對我父母不合乎真理」的誤解（崇拜、輕忽、傷害、埋怨、

內疚、控告、矛盾、掙扎）？思想：那些負面的因素，帶給我，帶給我兒女

的害處何等利害！決斷禱告：「我要在基督裏，與父母全然和睦，必要孝敬

他們！」 

 

2）在耶穌基督福音裏，得著「孝敬父母」的基本原理：透過五個真理（生

命的根源；神愛的顯現；祝福的來源；暫時的父母；亞當的後裔）認識我的

父母後，在我與父母的條件裏，能得如何「孝敬父母」的原則？    

 

3）如何實際地「孝敬父母」？檢討：在我與父母的關係和相交上，有否做

到信息裏所列出四樣「最要緊的共同原則：（親愛父母；向父母感恩；使父

母喜樂；使父母有永遠盼望）」呢？透過信息，在我獨特情況裏，已得了孝

敬父母的實際答案麽？我與父母的關係和相交，是否正在「越來越親密、相

愛、喜樂」的狀態呢？有否要更新之處？  


